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光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主厂房

	设计编号
	EBSJY-FA180011S-JZ01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2、复审意见：回复内容较合理（可以接受），此条从“强条”类减去，降为“其它”类的询问性意见。

3、复审意见：回复内容较合理（可以接受），此条从“强条”类减去，降为“其它”类的询问性意见。4、复审意见：请复查，双层彩钢板的50厚超细玻璃丝保温棉还是不足0.5h的耐火极限（建规P435页：需100厚120kg/m3的岩棉，才能达到1.0h的耐火极限）。

四、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、增加一条：从“强条”类第2条降为“其它”类的询问性意见（已经回复可行）。

6、增加一条：从“强条”类第3条降为“其它”类的询问性意见（已经回复可行）。



	设计人
	徐  瑶
	安全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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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专业负责人
	陆  波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陆  波
	工业项目负责人：王雷
	
	建筑功能
	

	注册师
	陆  波
	执业证章号
	3201629-002
	
	
	


